
　

山东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
鲁扶贫组办发 〔2017〕3号

山东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

关于印发 《脱贫攻坚审计监督试行办法》的通知

各市、县 (市、区)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:

现将 《脱贫攻坚审计监督试行办法》印发给你们,请认

真贯彻执行。

山东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　　

　　2017年4月10日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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脱贫攻坚审计监督试行办法

第一章　总　　则

第一条　为建立职责明确、协同配合的审计监督工作机

制,推进精准扶贫、精准脱贫,根据 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

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》和 《中共山东省委、山东省人民

政府关于贯彻落实中央扶贫开发工作部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

战的意见》等有关规定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　本办法适用于对市、县 (市、区)脱贫攻坚工

作的审计监督。

第三条　审计监督工作应当围绕脱贫攻坚的基本方略、

目标任务、政策措施和重点工程,以规范扶贫资金安全高效

使用、提升项目扶贫绩效为重点,以推动精准扶贫、精准脱

贫各项政策措施落实为目的,认真审计监督和综合分析脱贫

攻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,分析原因、提出建议、

督促整改,确保我省脱贫攻坚目标如期实现。

第四条　审计监督工作方式包括年度审计、专项审计、

重点审计、批办审计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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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　审计监督

第五条　审计监督工作在省扶贫办组织领导下进行,具

体工作由内设审计监督机构实施。省扶贫办内设审计监督机

构提出工作建议,制定审计监督计划,确定审计监督内容,

组建审计监督小组,扎实开展审计监督,向省扶贫办报告审

计监督情况等。

第六条　审计监督小组实行组长、主审、成员分级质量

控制。审计监督小组成员由省扶贫办统一组织抽调,可吸收

市县 (市、区)扶贫办和有关部门 (单位)人员参加。

第七条　审计监督的重点:

(一)扶贫开发工作政策执行落实情况;

(二)财政扶贫资金筹集、分配、管理及使用情况;

(三)扶贫项目建设、运营和效益情况;

(四)审计检查发现问题整改情况;

(五)省扶贫办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第八条　审计监督工作可以采取全面审计监督、专项审

计监督、跟踪审计监督、审计督查结合等方式。

第九条　审计监督工作一般按以下程序进行:

(一)制定年度计划。根据我省脱贫攻坚部署和工作进

展,制定全年审计监督工作计划。

(二)制定工作方案。根据审计监督对象的具体情况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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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计内容或范围,制定监督工作方案。

(三)实施审计监督。严格按审计监督工作规程和要求

开展工作。

(四)形成书面报告。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反映审计监

督情况和发现的问题,形成书面审计监督报告,依据事实和

有关规定,提出审计监督建议,向省扶贫办主任办公会汇

报。

第十条　省扶贫办向被审计监督扶贫办反馈审计监督情

况,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。

第十一条　被审计监督扶贫办应当及时向扶贫开发领导

小组报告,认真抓好整改,并按时向省扶贫办报告整改情

况。

第十二条　审计监督情况及整改落实情况,纳入各市党

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内容。

第十三条　对问题涉及面较广、性质严重或整改落实不

力的进行通报,视情约谈有关干部或提出约谈建议。对涉及

违纪违法的,按照有关规定移交纪检 (监察)、检察机关处

理。

第三章　附　　则

第十四条　各市可参照本办法,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

措施,加强对本地脱贫攻坚工作的审计监督,并向省扶贫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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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。

第十五条　本办法由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

释。

第十六条　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试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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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山东省审计厅

山东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年4月1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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